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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重點工作人群新型冠狀病毒定期檢測指引 
 

查閱最新版本（按此進入）  

 

1 目的、範圍和職權 

1.1 本技術指引目的是透過對重點工作人群（工作上有較高風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

的定期檢測，以及早發現當中的感染者，達到及早發現、及早隔離和減少社區傳播

風險之目的。 

1.2 本技術指引由主管部門監督相關個人及公共或私人實體執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第三條合作義務的規定，為達至預防、控制和治療傳染病的目標，個人及公共或私

人實體均有義務與主管部門依法緊密合作，遵守主管實體所發出的命令及指引。 

1.3 本技術指引不妨礙主管部門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更為具體及嚴格的命令及指引。 

 

2 管理方法 

2.1 各類人員所在部門、機構、企業制作和管理名單，並向各主管部門（指作為主管實體

的公共部門，下同）提交名單； 

2.2 各主管部門將名單交予衛生局，以便將有關人員納入檢測預約系統內及進行監察； 

2.3 由各主管部門監督各類人員所在部門、機構、企業採取適當的方法，確保有關人員定

期接受檢測； 

2.4 各主管部門應與相關機構、企業保持溝通，以便按工作人員入職／離職和上崗／離崗

等狀況適時向衛生局更新名單。 

 

3 重點工作人群定義和檢測要求 

見附表一：重點工作人群核酸檢測要求一覽表。 

4 健康管理 

除定期檢測外，各類工作人群還應根據風險高低，採取注意個人衛生、自我健康管理及

＂閉環管理＂等措施。  

https://www.ssm.gov.mo/docs2/file/pv/vyteNxs89cAjbRguSgc2w/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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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重點工作人群核酸檢測要求一覽表 

編號 工作性質 核酸檢測要求 主管部門 

1.1 口岸直接接觸來自外國、香港或台灣地區入境人員的工作人員 

1 天 1 核酸 

民航局 / 海事及水務局 / 

交通事務局 / 口岸前線人

員歸所屬部門 

1.2 港澳巴士或其他港澳車輛之司機、其他工作人員（需入境的人員） 

1.3 
在來自外國、香港或台灣地區交通工具客艙內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例如

乘務員）（需入境的人員） 

1.4 港澳貨船船員（登岸） 

1.5 出海作業的漁民及相關接駁艇的工作人員 1 日 1 核酸（登岸期間） 海事及水務局 

2.1 在碼頭搬運來自外國、香港或台灣地區貨物的工作人員 2 天 1 核酸 海事及水務局  

2.11 貨運碼頭工作人員（不屬搬貨人員類別的工作人員） 7 天 1 核酸 海事及水務局  

2.2 在來自外國、香港或台灣地區飛機搬運貨物的工作人員 2 天 1 核酸 民航局 

2.3 
有需要進入外國、香港或台灣地區來澳飛機艙內工作的人員（例如清潔、

維修人員等） 
2 天 1 核酸 民航局 

2.4 
其他的口岸接待大量公眾的工作人員 

（具體對象由相關指引訂定） 
7 天 1 核酸 

民航局 / 海事及水務局 / 

治安警察局／澳門海關 

2.5 
經常及大量接觸由外國、香港或台灣地區進口冷鏈食品及藥品的運輸、裝

卸、倉儲人員 
2 天 1 核酸 市政署 / 藥物監督管理局 

2.51 除第 2.5 項以外的冷鏈食品或藥品工業場所人員 7 天 1 核酸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 藥物

監督管理局 

3 醫療機構內的工作人員 
詳見【醫療機構工作人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定

期檢測指引】 
衛生局 

4 接觸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病人的消防、警務、海關、懲教等部門的工作人員 詳見特定指引要求 人員歸所屬部門 

5.1 
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酒店或其他設施 （清潔消毒人員、有機會與隔離人士

接觸的人員） 
2 天 1 核酸 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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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性質 核酸檢測要求 主管部門 

5.2 
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酒店或其他設施（醫學觀察酒店的負責人、數據處理人

員、聯絡人員等不會接觸隔離人士的人員） 
7 天 1 核酸 旅遊局 

6.1 處理未消毒的國際郵件、郵包的工作人員 2 天 1 核酸 郵電局  

6.2 
外賣派送人員、快遞（處理非國際及已消毒的郵件、郵包）及網購代收店

店員 
7 天 1 核酸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7.1 
人流密集區域內的小販攤檔及商舖 

（關閘重點區域內零售店舖的工作人員、步行街小販攤檔及商舖） 
7 天 1 核酸 店舖類別相應監管部門  

7.2 街市的售貨員、理貨員和保安員、清潔員 7 天 1 核酸 市政署 

8.1 
餐廳、飲食場所、簡便餐飲場所、飲料場所內的保安、清潔、侍應和收銀

員 
7 天 1 核酸 市政署/旅遊局 

8.2 室內體育場所工作人員（直接接觸服務對象） 7 天 1 核酸 體育局 

8.3 集體性體育活動工作人員 4 天 1 核酸 1 抗原 體育局 

9.1 托兒所工作人員（直接接觸服務對象） 7 天 1 核酸 社會工作局 

9.2 安老、康復人士住宿院舍的工作人員（直接接觸服務對象） 7 天 1 核酸 社會工作局 / 衛生局 

10 不屬酒店、娛樂場、商場、超市或街市的保安員、清潔員 7 天 1 核酸 

勞工事務局 / 房屋局 / 接

受有關人員服務的政府部門

/ 場所的主管部門 

11 監獄、感化院工作人員 7 天 1 核酸 懲教管理局 

12.1 公共巴士司機 7 天 1 核酸 交通事務局 

12.2 旅遊巴/穿梭巴士司機 7 天 1 核酸 交通事務局/旅遊局 

12.3 校巴司機 
7 天 1 核酸 交通事務局 / 教育及青年

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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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性質 核酸檢測要求 主管部門 

12.4 員工巴司機 7 天 1 核酸 交通事務局/旅遊局 

13.1 往返內地飛機之駕駛員、乘務員 7 天 1 核酸 民航局 

13.2 往返內地之跨境司機 7 天 1 核酸 
透過出入境檢疫機制進行監

察 

14.1 酒店業場所保安員、清潔員、房務員 7 天 1 核酸 旅遊局 

14.2 酒店業場所其他接待住客之工作人員 7 天 1 核酸 旅遊局 

15.1 娛樂場清潔員、保安員 7 天 1 核酸 博彩監察協調局 

15.2 娛樂場莊荷等其他服務人員 7 天 1 核酸 博彩監察協調局 

16 唱歌、吹奏、跳舞及健身培訓工作人員 詳見特定指引要求 
文化局 / 教育及青年發展

局 

17 不能戴口罩之文藝表演人員 詳見特定指引要求 文化局 

18 洗衣工廠工作人員 7 天 1 核酸 市政署 

19.1 建築工地工作人員 7 天 1 核酸 土地工務局 / 公共建設局 

19.2 使用中大廈樓層裝修人員 4 天 1 核酸 1 抗原 
土地工務局 / 公共建設局 /

大廈管理實體  

20 商場、超巿、批發市場的售貨員、理貨員和保安員、清潔員 7 天 1 核酸 
市政署 / 經濟及科技發展

局 

21 “卡拉 OK”場所、酒吧工作人員（直接接觸服務對象） 4 天 1 核酸 1 抗原 旅遊局 

22 電影院、劇院工作人員（直接接觸服務對象） 7 天 1 核酸 文化局 / 市政署 

23 
室內遊樂場、遊戲機及電子遊戲室、網吧、桌球室工作人員（直接接觸服

務對象） 
4 天 1 核酸 1 抗原 市政署 

24 健身院、健康俱樂部之工作人員（直接接觸服務對象） 4 天 1 核酸 1 抗原 體育局 / 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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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蒸氣浴室、按摩院、夜總會、的士高、舞廳、歌舞廳之服務人員、表演人

員、清潔員和保安員 
4 天 1 核酸 1 抗原 旅遊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 - 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